附件1：

河南省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专题研究课题

招 标 工 作 方 案

为了做好河南省经济普查资料开发应用工作，全面、系统、深入地开发利用经济普查资料，最大限度地发挥经济普查资料的社会价值，为省委、省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提供决策参考，根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开发应用计划》（国经普办字[2009]5号）和《河南省经济普查资料开发应用方案》（豫经普办字[2009]25号）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以课题招标的形式，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经济普查资料的开发应用。为规范招标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招标范围
课题招标范围为河南省内外的各类机关、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单位。不包括自然人个人。

二、招标工作的组织及管理

（一）招标工作的组织

1、河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是经济普查专题研究课题招标工作的组织和管理单位，负责招标方案的拟订、招标课题的确定、评标工作的组织以及课题的日常管理工作。

2、为体现招标工作的公平性、严肃性和权威性，河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邀请经济和统计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河南省经济普查专题研究专家组（简称专家组，下同），专家组负责指导招标方案的制定、招标课题的筛选、投标单位的资格审查、中标课题的指导及评审等工作。

（二）课题招标、立项及管理

1、选题。省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供的专题研究参考题目均为指定题目。指定题目原则上从河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供的专题研究参考题目中选题，不能改变题意。

2、立项。投标单位根据选题，填写《河南省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专题研究课题申请书》，并按规定时间提交河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河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组织专家组，对课题投标单位的课题申请方案和研究力量进行匿名评审，确定中标单位，并下达课题中标通知书。

3、课题管理。

（1）河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指定专人与课题负责人联络，掌握课题的研究进度，参与课题研究的有关活动和工作。

（2）河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在下达课题立项通知书的同时提供课题立项协议书标准文本。一周后，课题负责人与河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正式签订课题立项协议书。

（3）课题立项协议书签订后，中标课题负责人应尽快确定具体的课题实施方案，在1个月内组织开题，并及时将实施方案和开题情况报河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

（4）中标课题在研究过程中接受专家组的指导，每个环节均须经专家委员会的认定方能进入下一个环节。课题详细提纲要经专家组审核通过后方可开题；课题初稿应于2010年2月底前提交河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并根据专家组反馈的修改意见，及时进行修改和完善。

（5）中标课题组的重要活动或专题研讨会，应提前一周告知河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

（6）课题中标单位要加强对中标课题的管理，定期检查中标课题的研究进度，并为中标课题的完成提供必要的研究条件。

（7）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须由课题负责人提出书面申请，经河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同意。对未经同意擅自变更的课题，将不予结题。

变更课题负责人；

改变课题名称；

改变成果形式；

对研究内容作重大调整；

课题完成时间延期两个月以上；

因故终止或撤消课题。

（8）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河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撤消课题，追回研究经费。

研究成果有严重政治问题；

未以经济普查资料为基础；

研究成果学术质量低劣；

与批准的课题设计严重不符；

抄袭或沿袭已有的研究成果；

获准延期，但到期仍不能完成；

研究资助经费在使用过程中违反财务制度，并受到处理。

三、课题招标要求

1、课题负责人必须具有组织大型课题研究的经验。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事业单位课题负责人要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行政单位课题负责人一般具有副处级以上行政职务。

2、课题负责人必须真正承担和负责组织、指导课题的实施。不能从事实质性研究工作的，不得作为课题负责人。

3、一个课题负责人只能承担一项课题。

4、课题成果形式必须是研究报告。

5、要求观点鲜明，分析透彻，结合实际，体现创新，力戒泛泛而谈，强调对特点、规律的把握和政策建议的可操作性。观点上要有新意，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思路。

6、课题研究必须以经济普查资料为基础。

四、普查资料的提供

各中标课题负责人根据课题研究需要，向河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交所需经济普查数据资料清单，由河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指定专人作为该课题组成员，负责加工整理、提供所需资料。但是，各级经济普查机构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单位提供或发布经济普查取得的单位和个人资料。

经济普查资料从2009年10月份开始向各课题中标单位提供。

五、课题成果的评审和奖励

课题负责人于2010年3月底前向河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交课题正式研究成果。河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组织专家组对课题研究成果进行鉴定和评审，2010年4月底前完成鉴定工作，并评出一等奖2篇，二等奖3篇，三等奖5篇。评审结果由河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统一公布，并给予获奖课题相应的奖励。

六、课题研究成果的使用和发布

各中标课题的研究成果是河南省经济普查资料开发应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标课题初稿完成后，经过初步修改，首先由河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统一、陆续向省委、省政府提供。未经河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同意，课题中标单位及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或公开发表。中标课题最终研究成果的出版发行工作由河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负责。

七、课题经费管理

1、河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设立课题研究基金和奖励基金。给中标单位一定的经费资助,中标单位要同时拨付相应的配套资金；对获奖课题，根据获奖等级颁发奖金。

2、每个课题资助的研究经费为1万元，获奖课题的奖励经费为：一等奖2万元、二等奖1万元、三等奖5000元。研究经费和奖励经费中均包含20%的资料整理费。

3、资助的课题研究经费分三次拨付，签订课题立项协议书时拨付50%，提交初步研究成果并通过初审后拨付30%，提交正式研究成果并经鉴定验收后拨付20%。初步研究成果未通过评议审查或正式研究成果未通过鉴定验收的，该课题的未拨款项将不予拨付。

获奖课题的奖励经费经专家组对最终研究成果评审后拨付。

4、中标单位在研究经费的使用上，要专款专用，厉行节约，严格遵守财务制度，接受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的监督。课题完成后要向河南省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供研究资助经费使用情况清单。

八、课题提交方式

《河南省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专题研究课题申请书》、课题初步研究成果、课题正式研究成果均以打印文稿和软盘两种形式提交。其中：《河南省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专题研究课题申请书》提交打印文稿一式20份；课题初步研究成果提交打印文稿一式5份；课题正式研究成果提交打印文稿一式20份。

